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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18次研商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出（列）席代表發言：略 

記錄：呂依錡 

陸、討論事項：桃園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結論： 

一、議題一：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含新增產業

用地總量）等未來發展地區、劃設總量及其估算方式，

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劃設情形。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推估 125 年預估量合法工業產業用

地需求面積為 973 公頃，相較於工業局推估面積為

478.78公頃，相差 494公頃。經市府表示產業用地

估算方式與經濟部工業局一致，係屬參數比例不

同，應按地方產業發展實際情形調整，爰請作業單

位另安排會議與經濟部工業局討論確認，以因應地

方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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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人口推估總量，本部後續審議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不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作為上位指

導計畫進行檢核。惟桃園市政府預估 125 年人口總

量達 250萬人與住商整體開發區不足約 501 公頃之

相關性，建議再予補充。 

（三）有關都市縫合地區 2,772.23公頃，屬於成長管理計

畫未來發展地區，惟本次不納入城 2-3 部分，請桃

園市政府再予評估 5 年內是否有具體需求，如有，

請配合劃設為城 2-3。 

（四）本次以區位適宜性分析提出儲備產業潛在區位（含

違規處理）約 8688.06公頃，仍請按產業發展需求，

分別提出新增產業需求、違規工廠輔導面積及倉儲

用地分列估算，俾評估供給及需求之平衡情形。 

二、議題二：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情形。 

（一）違規工廠群聚規模建議調整為 5公頃。 

（二）有關違規工廠之處理，除先指認輔導區位外，並請

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補充輔導轉型與輔導遷廠相

關規劃內容。 

三、議題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已委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惟就未來執行面尚未有研究內容，如有進一步

成果後續將提供市府作業參考。 

四、議題四：能源及廢棄物設施發展區位及需地面積情形。 

有關因應未來產業發展需求產生之廢棄物處理是

否足夠，建議再補充說明。 



3 

五、議題五：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一）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請國土規劃及不動產

中心會後洽桃園市政府確認撰寫內容。 

（二）建議評估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定海岸保護、防

護等內容，以反映災害潛勢情形。  

六、其他：  

（一）請作業單位參酌桃園市政府意見，後續先就整體性

議題先提本部國土審議會進行討論後，再進行個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查，較為妥適。 

（二）請桃園市政府再予評估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之

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可

能性。至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原則尊重桃園市政

府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說明，若無城鄉發展需

求情形者則不劃設。 

 

 

柒、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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